
“反映时代是文学艺术工作者
的使命。 ”最近我拜读了作家唐映
凡的新作《梦回众妙山》，我记得
这是他反映时代的第四部长篇小
说。 这部新作很好地展示了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和浪漫
情怀，是一曲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赞歌。

这部作品以众妙山的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中遭遇的各种问题
和困难，作为情节的主线，从历史
和现实双重维度，呈现出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中的新理念、 新措施。
可以说是当下诸多扶贫模式的缩
影，它全景式的呈现出了乡村脱贫
的多种可能。 比如文中提到的“精
神贫困”、“精神扶贫”、“文化扶
贫”、“道德扶贫”、“扶贫先扶
志”、“扶贫重扶智” 等等新理念、
新措施。 可以说这部作品以不同的
维度阐释了我国当前丰富的扶贫
战略。

这部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和
搭建人物关系上，也演绎出了众妙
山乡村的新气象和别样浪漫。 为了
让扶贫政策有着具象化的呈现，全
文设置了多条情节副线交织前行。
大学生青乾坤和同学、女友王娟子
毕业以后，双双返乡当村官，青乾
坤当了众妙山村第一书记，王娟子
也以国家干部派往众妙山搞扶贫，
他们有担当，有智慧，深入乡村调
查研究，了解了众妙山成为贫困村
的劣势，也发现了众妙山发展前行
的优势。 对此反复探讨，虚心听取
当地村组干部和村民们的意见，形
成了众妙山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的科学规划。 特别是他们以身作
则，同村民们一起战斗，一步步落
实扶贫规划，用实实在在的细节展
现了众妙山脱贫攻坚和振兴乡村
的发展变化。 青乾坤和王娟子这两
个主人公人物的形象也就栩栩如
生地跃然纸上，从而呈现出了他们
内在的精神力量。 同时还塑造了市
委书记王亦山、县长秦光辉、老村
支书张康健、村长万全友以及牛兴
华、郑老大、汤万哼、涂老二、詹武
尔、青硕儒等众多人物形象，这些
人物形象都呈现得十分鲜明和丰
满。 从而让这些人物体现出为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而吃苦耐劳、大公
无私、 奋勇向前的品格和境界，使
这部作品的格调为之一新。

长篇小说就是写生活，写生活
的经验，就是对生活的提炼和生命
的提升。 这部小说扑面而来的生活
气息、生命气息、民风民俗气息散
发出鲜活的生活、生命质感。 文学
是有态度有能量的，这部小说细密
扎实的生活募写和正能量的展示，
很好地完成了脱贫攻坚题材主流
价值观的传递。 也让人感到十分接
地气。 例如，青乾坤和王娟子的志
同道合，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爱情
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得到了升华。 从
而呈现了时代的脉搏和生命的激
情，也赋予了小说精彩博大的时代
意识和艺术魅力。

英国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把
“广博的知识” 作为小说家必备的
素质。读唐映凡先生的这部小说，让
人感到是一种知识性、诗性的写作，
整部作品都闪耀着知识性和诗意的
光辉。 而且不少的细节描写很富于
人文情怀和哲学意味。 他的这种细
腻、诗意的笔触，颇耐人寻味。 这部
小说除了展现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的新途径、新面貌而外，在某些方
面也提供了小说创作上的新路径，
值得我们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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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王》是我的第二部熊猫主题作品，距上一

部《熊猫明历险记》出版，已过去两年。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是儿童文学。 当然，从故事和

主题来看，成年人也适合阅读。 小说主人公所表现的
智慧、勇气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作品中人
与动物、自然的和谐共存，是我们的共识。 人与动物的
亲近，生命与生命的相守，是我们共同的情感。 这些特
质，不分年龄，不分性别。

2
《熊猫王》的故事与《熊猫明历险记》有关，但不是

续集。说有关，是因为这个故事开头因熊猫明而起；故事
结尾时，也因熊猫明，迷路的人选择了正确的归路。

那是遥远的 1940 年，12 月，伦敦。 因为德军的轰
炸下而陷入穷途末路的威廉姆斯，在平安夜为女儿购
买圣诞卡片时，得知来自中国的熊猫明，成了英国人
抗击法西斯的英雄，深受人们喜爱，其中包括后来成
为英国女王的伊丽莎白。 紧接着，他又打听到，熊猫明
是自己的校友斯密斯非法捕捉回来的。 而且，各种线
索表明，斯密斯因此发了大财，过上了享乐的生活。 于
是，威廉姆斯自认为找到了一条发财之路，自认为找
到了重新开启幸福生活的门。

一年多时间的沉沦后， 威廉姆斯在 1942年春，终
于找到了史密斯，在咖啡馆里见了面。尽管史密斯极力
规劝威廉姆斯，靠非法捕捉熊猫发财已经行不通了。但
是，失去父亲、失去工厂，失去生活方向的威廉姆斯，还
是一意孤行，来到中国，试图捕捉活体大熊猫。

1943年秋，在中国的大山里，在宁静的三湾村，威
廉姆斯开始了自己的非法捕猎行动。

威廉姆斯在山脚下租了一间民房， 并结识了同样
希望捕捉大熊猫的另外四人。 他们分别是来自美国的
奥斯特，来自德国的赫尔曼，来自法国的肖恩，以及来
自日本的田中秀幸。让这五个人想不到的是，等待他们
的除了大熊猫，还有以丁默生为首的临时保护团队。

丁默生是土生土长的三湾村人， 非常喜欢大熊
猫。 面对来势汹汹、志在必得的非法捕猎者，丁默生与
三湾村的小伙伴一起，斗智斗勇，誓死保护大熊猫。

一场熊猫保护者与非法捕猎者的对抗，正式拉开了。

3
这是一部关于人与动物相互尊重的小说。
威廉姆斯五人冒着生命危险捕捉大熊猫，是因为

大熊猫在西方受欢迎。 当时，在西方国家的动物园里，
只要有大熊猫，参观人数一天最高可达数万人。 但是，
带给人们快乐的大熊猫，却成为了某些不发分子的生
财之道。 他们为了一己私欲，采取卑劣的手段，从中国
非法捕猎甚至枪杀大熊猫。 威廉姆斯不远万里来到中
国，幻想着靠捕捉大熊猫换取一大笔钱，拯救沦落的
家庭。

丁默生之所以愿以生命为代价保护大熊猫，源于
他与熊猫贝贝之间的奇妙情感。 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
10 年，那时还是 8 岁男孩的丁默生，与只有 1 岁的贝
贝相遇、相识。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丁默生在深山里
迷了路。 孤独、无助、恐惧的丁默生，偶然发现了草丛
中孤零零的一只熊猫。 那时候，这只熊猫还没有名字。
后来，他给它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贝贝。

无助的丁默生和同样无助的熊猫贝贝，两个生命

由相互警惕到慢慢接近。 最终，他们为对方送去慰藉，
共同度过了一段黑暗的山中时光。 后来，丁默生被父
母找到，接回了家。 但是，他和贝贝的故事，才刚刚开
始。

接下来的十年里，丁默生与贝贝相依为伴，建立
了超乎寻常的情感。

丁默生与大熊猫的关系是温暖的、纯洁的，是平
等和相互尊重的； 威廉姆斯与大熊猫的关系是冰冷
的、物欲的，不过是金钱的代名词。

丁默生保护团队与威廉姆斯盗捕团伙的对抗，是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4
这是一部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小说。
自从丁默生与熊猫贝贝相识后，他们之间便有了

牵挂。在后来的日子里，丁默生每天都与贝贝相见。令
人感动的是， 熊猫贝贝对少年丁默生产生了依恋，跟
着丁默生的步子， 慢慢向丁默生居住的三湾村靠近。
距离在一天天地缩短，最终，贝贝在离丁默生家最近
的第三湾定居下来。

三湾村有三个湾，分别是第一湾、第二湾和第三湾。
丁默生住在第二湾，熊猫贝贝生活的第三湾早已

无人居住。 当地老百姓眼里，贝贝生活的草坪本来没
有名字，一片荒芜。 后来，草坪上无端端地长出许多树
来，所以便有了“生树坪”这个名字，意即自己生长出
树木。 其实，人们并不知道，这是丁默生为了贝贝有一
个更好的生存环境，不断在栽种树苗，以及竹子。

生树坪的环境越来越好，慢慢地成了大熊猫的天
然乐园。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大熊猫跟随贝贝的脚
步来到这里。 到 1943 年时， 这里生活着十五只大熊
猫。

三湾村是宁静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也少有危
险。 第一湾是堡垒，第二湾是过渡地带，熊猫居住的第
三湾，海拔最高，最安全。 这样的宁静持续了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但在 1943 年，贪婪的威廉姆斯，以及他
那四个同样贪婪的伙伴，打破了三湾村的宁静。 这五
个人住在山脚下，但目光和枪口，对准的是生活在第
三湾的大熊猫。

丁默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守护者，威廉姆斯
和另外四个人则是破坏者。

丁默生保护团队与威廉姆斯盗捕团伙的对抗，是
秩序守护者与秩序破坏者的较量。

5
这是一部关于人与动物生命共振的小说。
十年来， 丁默生无微不至地关心贝贝和它的同

伴，贝贝似乎也懂得丁默生的心思。 虽不能言语交流，
但丁默生和贝贝，成了知己。 每当丁默生没看见贝贝
时，就会唱起那首自编的歌：

漆黑的夜晚，有你的陪伴，我才不孤单。
每每这时，贝贝都会出来与丁默生相见。
在这场斗争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动物（熊

猫和丁默生家的狗）也参与进来了。
11 岁的熊猫贝贝，仿佛意识到了生存危机，仿佛

明白了丁默生的善意、友好和帮助，便带领自己的同
伴，与丁默生保护团队默契配合，共同抵抗非法捕捉
者。 而且，贝贝表现得非常勇猛，丁默生由衷地感叹：
贝贝是熊猫之王。

丁默生那条狗———阿黄，野性十足，是丁默生家
那个小院的守护者。 从第一天开始，阿黄便对威廉姆
斯等人发出嘶吼。 这条老黄狗，不愿看见家园遭到破
坏，不愿看见所有生命遭到威胁。 遗憾的是，阿黄倒在
了威廉姆斯的枪口下。 连中三枪，瞬间丧命。

失去所有亲人的丁默生，在战乱年代，在宁静的
三湾村，与一条老狗和一只熊猫的生命共振，微妙而
又奇妙。

丁默生保护团队与威廉姆斯盗捕团伙的对抗，是
文明与野蛮的较量。

6
这是一部关于智慧、勇气和力量的小说。
非法捕猎者，一共五个人。 无论是设备还是经验，

丁默生与小伙伴们看起来根本无法对抗。 何况，对方
还扛着猎枪。 但是，所有的较量，最终比拼的都是智
慧、勇气和力量。 而智慧、勇气和力量，又来自于内心
深处的爱。

因为对熊猫的爱，丁默生才有保护大熊猫的决心
和勇气；因为对熊猫的爱，才激发了丁默生无穷的力
量；因为对熊猫的爱，丁默生才与团队群策群力，想尽
了一切办法。 后来，他们又意外获得了神秘力量的帮
助，这就是在华西坝复课的燕京大学野生动物保护专
业的金士杰的及时加入。

几个月的较量，丁默生团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
难，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 但是，爱让他们无所畏
惧，爱让他们拥有了智慧、勇气和力量。 面对强大的非
法捕猎者，看似弱小的保护团队，最终赢得了这场战
斗。

丁默生保护团队与威廉姆斯盗捕团伙的对抗，是
弱者反抗强敌的胜利，是爱的胜利，是智慧、勇气和力
量的胜利。

7
从秋高气爽到寒风凛冽，威廉姆斯五人，数次捕

捉大熊猫。 丁默生保护团队，以及在熊猫贝贝带领下
的大熊猫群体，共同发起反击。

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保护者击败了偷猎者。
威廉姆斯和另外四个非法捕猎者，陷入了无法避

免的绝望。 这个临时组成的团伙不得不解散了，作鸟
兽散。

万念俱灰的威廉姆斯回到伦敦，等待他的是一地
鸡毛。 他的儿子死于一场疾病，那时他正在中国的大
山里试图捕捉大熊猫。 女儿与他形同陌路，妻子希望
与他离婚。 妻子觉得，在她和孩子最需要的时候，这个
丈夫和父亲，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

威廉姆斯接受了命运的残酷， 接受了良心的拷
问。 后来，他与史密斯见面，当面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交流之中，史密斯告诉威廉姆斯，伦敦动物园里的“反
战代言人”———熊猫明，之前的名字也叫贝贝。

史密斯曾在中国捕捉了十多只大熊猫，被外国人
称为“熊猫之王”。 威廉姆斯曾想超越校友史密斯，成
为新的“熊猫之王”。后来，他们都明白了，真正的“熊
猫之王”是熊猫———熊猫明和熊猫贝贝。 真正的“熊
猫之王”是熊猫保护者———丁默生团队以及所有保护
熊猫的人，而不是那些非法捕捉者。

所谓王者，是勇敢、正义和善良的；所谓王者，要
心怀博爱，敬畏生命。

□蒋林

———《熊猫王》创作谈

献给所有崇尚智慧、勇气和力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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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然

血性骨质,�甲子之诗
———徐甲子诗歌刍议

诗人降生于世，灵魂深处的血性和灵感根植
的骨质,决定了作品的价值取向。 这样,无论他走
到哪里，身在何方，诗歌一旦从笔底流出，散布于
人间，被人阅读，总会被人认出：这是他的诗，那
里面有他个性语言的骨髓和情思风貌的烙印，这
样的诗，非他莫属。 徐甲子应是这样一位具有血
性骨质的诗人。

与大师对话

不管徐甲子本人是否有所意识，面对他的组
诗《致大师》，我立刻感慨：呵，我来到了徐甲子
的诗歌领地。“与大师对话”，或许，应是徐甲子
“高处不胜寒”的最深远的诗歌地带了。在那里，
他超凡脱俗，沉浸人类的艺术海洋，徜徉世界的
文学宫殿，畅游历史的情思江河，“应有尽有，拥
有一切”。

他与肖邦对话。 那是一只《波兰之鹰》：“一
只鹰,�在乌云里飞翔。 /大雪纷飞的法兰西 /你弹
奏的思乡曲，将整个法国 /带进乡愁中。”全诗写
得畅快淋漓，语言自由调度，我的感觉是，在他诗
歌的背后， 一直有一个人站在余音袅袅的旋律
里，在冥冥中指挥他把诗写完，写到尽头，但没有
止境：“黑暗里的一道闪电，照亮大地 /一只雄鹰
在异国的茫茫夜空 /停止飞翔”，肖邦止步了，但
音乐至今还响彻全世界。 抬头仰望天空，徐甲子
似乎也飞了进去。

他与达.芬奇对话。 《男人的奇迹》，他如此
赞美：“画家中的画家 / 男人中的男人 / 没有比
此更高的荣耀!”这种赞美的渊源，本质上也是诗
人对自我的隐形肯定。 “列奥那多,�你以神笔勾
勒出的永恒微笑 / 让人类无法破译 , �且迷醉癫
狂。 ”达.芬奇醉倒世界的，当然远远不止一幅画。
诗人从达 .芬奇身上发现了男人的伟大，因为他
自己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男人。

他与叔本华对话。这是个令我望而生畏的境
地，老实说，我一直对尼采康德他们离得远远的，
行至诗歌门前止步。还好，《意志之花》是徐甲子
“致叔本华”的一首诗，不是哲学，我读得进去。

我的心动在于，“深
秋的法兰克福， 那只
多病的卷毛小狗 / 最
终成为你的陪伴 / 一
场冷浴之后， 你靠在
沙发上 / 让思想进入
你的自由王国 / 从此
不再醒来”，“伟大的
日尔曼人”解释了世界，“培育出意志之花”，最
终长眠不醒，这样的灵魂对白，宛若岁月也凝固
起来。 写这样的诗，确实需要莫大的意志力。

他的《致大师》组诗里，音乐家、诗人、哲学
家、画家、小说家，这些人类文学艺术界的顶尖人
物，越过喧嚣的尘世，踩下层层叠叠的荣华，通过
他的诗句，朝我们走来，以心照耀着心。

他们， 或 “为这个世界谱下 《安魂曲》”、
“不受贵族供养”，或“将仅有的欢乐播种田园 /
朗朗的琴音 ,�如英雄饮马江湖”，或“用三枝玫
瑰,�编织《死亡十四行》”，或“孤傲，刚烈,�爱与
疯狂”，或以“华美的飞跃,�让世人震惊”，或“内
心的呼喊远比雷声更加响亮”，或“为了向阳的
葵花,忍受嘲讽与孤独”，或以“一篇《致命的护
眼罩》, 书写出童年的神话”。 他们的共同特点
是，都以自己的才华与世界相提并论，以自己的
灵感与人类同日而语，徐甲子的《致大师》组诗，
在这里承担了独特的对话交流、灵性沟通和诗性
诠释。

《致大师》的每首诗都写得放得开，又收得
拢，完全独立，又互相映照，可能是他写得最自
由、最得心应手、最潇洒同时也最为凝重而深厚
的组诗。 在这个诗歌领地上，他找到了淋漓尽致
的由衷抒发和肆意表达，始于深度幽思，归于广
度情怀，完成得非常到位。

这样，在与大师的对话中，他的灵魂获得彻
底释放， 因为那是他的诗歌高地， 无论思想、感
情、智慧、想象与艺术，他皆已然全然沉迷其中，
上天入地，独来独往，因为他与大师已经打成一
片，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或师或友，他的骨质
他的血性在那里找到了适合的土壤，他成为另一

个我，另一个徐甲子，他的诗歌，在深沉中获得了
奥妙。

在这里，我要告诉他，当我探访他的诗歌领
地归来， 我仍处意犹未尽的阅读兴奋和愉悦之
中。 回首仰望他的《致大师》，我许下诺言，在适
当的时候，我还会再来。

广阔天地里的爱情

非常如愿，甚至可以说一种意外，我读到了
他的组诗《广阔天地里的爱情》。

徐甲子是“幸福”的。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
却遭遇了终身铭心刻骨的“爱情”。甚至，直到现
在，他依然一往情深。 他骨质里的血性是最具原
始情感的巨大生命力的， 不存在经不经得住诱
惑，没有这个框框约束，一切，都源于热爱生活的
本能。 所谓“青春无悔”，对徐甲子而言，正是他
最大的心结。 他为此付出了《梦当年》的特别代
价，非常沉重而郁闷。 哪怕让他狂吞全世界所有
的“后悔药”，也都无济于事。

“一觉醒来，时间凌晨三时整 / 梦回乡下的
知青小屋”，“这是许多梦中的一次 / 我又梦见
初恋时的女友小彭”。 这种初恋肯定是秘密的，
地下的，几十年过去了，他的迷恋远在天边，近在
眼前：“小彭还是那般年轻丰满 /皮肤洁白”。 对
徐甲子而言， 这个画面现在应该放大了许多倍，
标题或许就叫做 《巨大的悔不当初》：“我们各
躺一边 / 不敢亲热，那是典型的 / 七十年代的爱
情”。 他不是坦然，而是后面的处罚才叫他胆颤
心惊：“梦到此处，我的体内血脉贲胀 /迷蒙中好
像被小彭搧了一记耳光”！ 这才是他《梦当年》

的巨大难受， 也是最
难熬的一道处罚关
口。 这记响亮的耳光
必须搧他， 或许正是
他的“不敢亲热”，埋
下了悲剧式的终身
懊悔。

这首 《梦当年》
使我对徐甲子产生了格外好感。 同情是虚弱的，
主要是赞赏，赞赏他的磊落，他的挚爱。 相对于
《梦当年》，《两个人的除夕》 让人宽慰了许多，
这是他爱情流程中的一个段落， 那年秋天，“小
彭的父亲撒手人寰， 弃世而去 / 龙年除夕夜，我
伴着小彭 / 在清冷的知青小屋 / 落泪唱起《北风
吹》”。 他与她拥有的那个除夕，是安静的，忧伤
的，两颗心互相照亮彼此，迎来新年。

《月照打谷场》是他爱情的美妙“欢乐颂”：
“我们到了必须爱情的年龄 /多么美好， 童年梦
幻的这一天 / 终于来临。 这世界 / 万物终将老
去，唯有爱情经久不熄”。 在劳作困顿、生活清
贫、文艺枯燥的年代，拥有这样的爱情是激越的，
高迈的，可以超越一切，“听你娓娓而语。 月光柔
照的时刻 /淡淡的谷香在夜风里飘拂”。 山乡秋
收时节，他的爱情也成熟了：“让我走近你，就像
走向玫瑰自信从容 / 让我走近你，一如走向女王
坚定认真 / 这是我人生的彻底升华 / 是我们梦
寐以求的大好时辰！ ”喜悦的感染力穿透了我，
在他的“广阔天地里的爱情”中，这首诗写得最
为明快。

他的悲伤正来源于此。 “乐莫乐兮新相知”
使他仿佛长出了翅膀，什么事儿都轻如鸿毛。 而
这，恰好种下了“悲莫悲兮生别离”宿命情种，终
身之恋，何其苍茫。 他把一切寄托在精神恋爱之
中，面向来生，《爱情不死，只是凋零》，他的相思
重如泰山。

“高考如一条命运之河，将我和小彭相隔两
岸……”我的猜想是，他考上了学校，跳出了“农
门”。“一场山火后,�小彭把自己交给了当地一位
农民”，“小彭身边， 替代我的是一位赤脚医

生”。 命运安排得清清楚楚。 “日积月累一场重
病,把 40岁的小彭 /永远葬在那个我魂牵梦绕的
山村……”小彭离去了，徐甲子却替两个人活了
下来，时至今日，他的信念使他一直履行一种罕
见的爱情行为：“每年清明，我都会面朝南方 / 含
泪默唸一句话 /爱情不死，只是凋零！ ”

徐甲子这组《广阔天地里的爱情》，写得荡
气回肠，跌宕起伏，展示出一部独特的个人爱情
史诗，使我从沉稳、厚重、结实的表象之外，看到
了另外一个徐甲子，深情，专注，充沛而宛若永远
青春的血性使他富有诗歌与灵肉双重生命活力，
或许对他而言，性爱可以反复，但爱情却只有一
次， 骨质里生根的是对恋爱从一而终的情种，这
个情诗风向标，只能命名为“大蜀徐甲子”，岂有
他哉。

血性骨质,甲子之诗

一个诗人，由表及里，由内而外，不论他面对
社会、自然与世俗，还是返回内心、观照精神，始
终自觉或不自觉遵循了似乎是他固有的、与生俱
来的“入世秉血性，出世承骨质”的写作风范与
规程。 因而，他的诗，应合了绝妙的“人如其诗，
诗如其人”的文本宿命，就这个意义上讲，徐甲
子是成功的诗人。“血性骨质”成为他的诗歌品
格，也是他立足于的作品标签，忠实于自我的坚
贞内心，在客观对应上找到符合自己写作的精神
坐标，对诗歌进行多元化、多方位创作，得心应
手，灵感所至，呼之即出。

诗人写诗，归根结蒂是一场内涵多端的“心
灵劳动”，诗歌成为他与世界达成沟通与表达的
最终标识，发布到人间，见仁见智，已然交给了时
间和读者。 最终的发言权交在了“人间要好诗”
的手头，谁也奈何不得。 徐甲子是一个性情中的
诗人，江湖上的诗人，他的血性骨质的诗歌规格，
决定了他今后的创作道路还有很长的里程需要
继续行进，在远方，还有好多奇妙的“血性骨质
甲子之诗”在那里等他，万世纷呈，我相信，他会
做得足够精彩的。

︱
︱︱
长
篇
小
说
︽
梦
回
众
妙
山
︾
序

□

童

戈

一
曲
脱
贫
攻
坚
和
乡
村
振
兴
的
赞
歌


